关于开通华夏理财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123号、124号、126号共3只产品的B份额快速赎回服务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为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夏理财”）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依据《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产品快速赎回服务协议》（下简称“快赎协议”），为华夏银行代销的华夏理财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123号、124号、126号共3只产品的B份额提供快速赎回服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快速赎回服务是为持有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份额的投资者提供的资金流动性便利服务。具体是指在业务开放期间，在符合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快赎协议约定的条件下，投资者申请快速赎回其持有的可合法支配的一定数量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份额；垫支方根据赎回申请数据于当日内向投资者支付对应的赎回款项，同时投资者同意并授权华夏理财将投资者申请快速赎回的产品份额过户给垫支方。

重要提示：快速赎回服务非法定义务，快赎有条件，华夏理财依约可暂停或终止。
本次开通快速赎回服务的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清单如下：

	产品
	理财登记系统登记编码
	销售代码

	华夏理财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123号B份额
	Z7003925000493
	25012123B

	华夏理财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124号B份额
	Z7003925000490
	25012124B

	华夏理财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126号B份额
	Z7003925000494
	25012126B


服务对象为通过华夏银行渠道（柜台、网银和手机银行）购买并持有该产品的个人投资者。

业务规则

快速赎回服务的开放时间一般为每个自然日00:00至24:00（每日银行清算时间除外）。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系统维护、产品管理人业务安排等情形，可能暂停快速赎回服务。

开通快速赎回服务的交易渠道包括柜台、网银和手机银行。

根据监管要求，单一投资者每个自然日单只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快速赎回的累计上限为人民币10,000元，如有调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成功发起快速赎回申请后无法撤销。

快速赎回服务暂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用，如有调整将另行公告。

根据监管要求，持有II类户的投资者快速赎回服务将受限制。

具体业务规则以《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产品快速赎回服务协议》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1月25日

